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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區級災防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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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責任與義務  

 災害防救法 

 鄉（鎮、市、區）長擔任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定              

期召開會報，核定災害防救計畫、決定災害緊急應              

變措施及重要防救災對策。（#10-11） 

 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鄉（鎮、市、區）長應             

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擔任指揮官。 

            （#12、28） 

 地方制度法 

 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屬地方自治事項，依法負其責 

  任。（18-20, 23） 

 

壹、區級防災責任與義務 



5 

壹、區級防災責任與義務 



貳、區級防災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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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區級防災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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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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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角色與任務 

區層級災害防救任務：以天然災害為主 
     如颱洪災害、震災、土石流及坡地災害等，包括火災。 

區層級災害防救業務： 
 社區防災  

 整備 

 第一線應變支援（疏散收容安置） 

 災情通報 

 災後緊急搶通 

 環境清理 

災情重大，區層級無法因應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主動或依請求，提供支援、資源與預算 

http://www.tyr-solutions.com/training/3-day-
domestic-awareness-and-safety-course 

貳、區級防災之角色定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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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災害防救會報 

鄉（鎮、市、區）公所應設災害防救會報（#10），任務： 

核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疏散收容安置、災情通報、災後緊急搶通、環境清理等災害 

緊急應變及整備措施。 

推動社區災害防救。 

其他法令規定事項。 

貳、區級防災之角色定位 



参、災害防救指揮官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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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減災整備重要工作(1/4) 

 針對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訂定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相關
作業規定、標準作業程序。 

 EOC整備及成立運作事宜，強化其功能，各機關應完成緊        
急應變小組編組，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其他相關工作： 
 提升災害潛勢評估。 
 編列防救災資源、裝備、監測、預警器材設備相關預算。 
 建立、檢視更新防救災資源資料庫。 
 強化災情查通報機制。  
 EOC動員測試、狀況與災情查通報演練、救災編組訓練、演習。 
 運用救難志工團隊。 
 檢討修訂救災支援協定。 
 加強國軍支援機制。 
 督導及執行鄉鎮其他有關減災、整備事項。 

参、災害防救指揮官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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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整備應變重要工作(2/4) 

開設應變中心。 

確定機關權責分工。 

執行緊急避難，辦理災民收容安置。 

 勸告或強制居民疏散撤離，應優先撤離老弱及慢性病等
避難弱者。 

 去除妨礙救災設施物件。 

高災害潛勢地區預先部署搶修機具與人力。 
 

参、災害防救指揮官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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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整備應變重要工作(3/4) 

 緊急應變措施之宣示、發布及執行。    
 劃定警戒區域，製發臨時通行證，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    
 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

行。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徵用、徵購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等裝備、土地、

水權、建築物、工作物。    
 指揮、督導、協調國軍、消防、警察、相關政府機關、公共事業、民防

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執行救災工作。    
 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災害現場障礙物之移除。    
 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國外救災組織來臺協助救災之申請、接待、責任災區分配及協調聯繫。    
 災情之彙整、統計、陳報及評估。    

参、災害防救指揮官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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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復原重建重要工作(4/4)  

 災情、災區民眾調查、統計評估及分
析。  

 復原重建動員機制。 

 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災民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捐贈物資、款項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
發放。  

 災民安置。  

 簡化行政程序作業。 

 訂定搶修、搶險與復原重建所需開口
合約。 http://www.businesstimes.com.hk/a-

20110523-118015/Reconstruction 

http://comforestry.pixnet.net/blog/post/1554359 

参、災害防救指揮官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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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上」執行市府交辦  

          防災工作(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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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上」執行市府交辦防災工作(103年)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防汛自主檢核表 

 災防業務評鑑 

 區級應變中心運作 

 災害防救會報 

 推動防災社區 

 防災公園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逐里宣導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逐里演練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定期更新EMI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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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計畫名稱 災害防救深耕第
一期計畫 

災害防救深耕第二期計畫 

執行期間 99-101年 103-105年 

執行公所 8個示範區公所：
板橋、新莊、三
重、淡水、泰山、
瑞芳、金山及三
芝區 

第一類區公所(21個)：深坑、坪
林、石碇、三峽、鶯歌、永和、中和、
林口、八里、烏來、新店、蘆洲、五
股、汐止、平溪、樹林、土城、雙溪、
貢寮、石門及萬里區 

第二類區公所(8個第一期計畫
執行公所)：板橋、新莊、三重、
淡水、泰山、瑞芳、金山及三芝區 

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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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檢討市府與各區公所之災害防救分工與運作機制。 
•修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修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調查市級及區級災害防救人員、物資、場所、載具及裝備機具等資源。 
•擬訂物資儲備機制，並與民間簽訂民生物資相關合約，提供災時必要用品。 
•評估避難場所收容能量等，共8項。 

•進行各區地區災害潛勢調查並研提救災因應對策。 
•建置（更新）防災電子圖資。 
•編訂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教材，培育市級及區級相關人員災害防救素養。 
•擬訂各區危險區域避難逃生路方向、調查避難場所設置防災避難看板之地點，
每年每區至少設置一處。 
•鄰里簡易疏散避難地圖之製作及教育訓練。 
•建立本計畫成果資訊網並定期更新網站內容，展示計畫推動成效等，共8項。 

•區公所災害防救應變演練。 
•建立區級災害防救應變機制。 
•修訂現行災害通報、疏散措施、災情查報通
報流程及相關作業。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協力團隊進駐協
助研析預判災情。 
•每年擇一處社區或里推動防災社區工作等，
共8項。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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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規劃 

工作項目 預定執行內容 

 修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依據公所提供潛勢調查勘查地點，規劃災害

潛勢現勘行程。 

 依轄區災害類別，編訂區級各類災害標準作
業程序。 

 蒐集各類災害標準作業程序。 

 擬訂物資儲備機制，並與民間簽訂民生物資
相關合約，提供災時必要用品。 

 請公所提供開口合約簽訂資料，彙整並檢討
簽訂內容。 

 調查市級及區級災害防救人員、物資、場所、
載具及裝備機具等資源。 

 持續更新。 

 評估避難場所收容能量。  擇定避難場所安全性評估現勘地點。 

  

 進行各區地區災害潛勢調查並研提救災因應
對策。 

 依據公所提供潛勢調查勘查地點，規劃災害
潛勢現勘行程。 

 建置（更新）防災電子圖資。  蒐集潛勢資料與相關圖資。 

 編訂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教材，培育市級及區
級相關人員災害防救素養。 

 擬定教育訓練課程項目。 
 紀錄里長及區長講習辦理情形。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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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定執行內容 

 擬訂各區危險區域避難逃生路方向、調查避
難場所設置防災避難看板之地點。 

 選定各區看板設置地點，規劃現勘行程。 

 依據災害類別及特性，分年分期繪製(更新)
各鄰里之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請公所檢視與校對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區公所災害防救應變演練，並納入國軍、學
校、醫院、公用事業等。 

 擬定兵棋推演災害情境。 

 建立區級災害防救應變機制。  彙整各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名冊與通訊錄。 

 每年擇一處社區或里推動防災社區工作。  配合市府擇定之社區，推動防災社區工作。 

執行規劃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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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配合事項 

配合訪談釐清各單位分工情形 

• 第一次訪談：4-6月期間(3月四方會議排定期程) 

提供災害歷史災點(3至5處)，協助確認潛勢地區(範例如下頁) 

協助、配合辦理社區防災工作 

提供計畫相關資料： 

減災 整備 應變 

• 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 

• 各類災害標準作
業程序 

• 轄內歷史災害紀
錄 

 

• 救災資源清冊(包含：人員、物資、
場所、載具及裝載機具等) 

• 避難場所及物資儲備場所清冊(已
完成) 

• 開口契約簽訂情形及契約內容 

• 提報1處防災避難看板設置地點
(已完成) 

• 應變中心場所資料 

• 應變中心/小組編組人員
名冊及緊急連絡通訊 

• 應變中心現有設備清冊 

• 應變中心作業表單 

(以上均已完成)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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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103年配合事項：潛勢地區調查表(水災與坡地災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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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訪談釐清各單位分工情形 

• 第二次訪談：8-10月期間 

檢討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改善事項。 

協助避難收容場所及物資儲備場所安全性檢查(表格如下圖)。 

辦理區級兵棋推演演練。 

103年配合事項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場所安全性評估調查表 場所圖說 



本
年
度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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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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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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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災害 

地震災害 

土石流災害 

新莊區公所、雙溪區公所 

蘆洲區公所 

三峽區公所 

103年配合事項：兵棋推演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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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期推演辦理流程 

103年配合事項：兵棋推演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26 

兵棋推演目標 

1. 測試與評量現有計畫、政策與程序是否適當。 

2. 找出計畫弱點、資源缺口，及改善協調與通訊。 

3. 釐清各單位間角色和責任。 

4. 訓練特定角色與職責的人員。 

5. 促進災害管理人員的工作效能。 

6. 確認各方支援的承諾。 

7. 達成相關法定演習責任。（如災害防救法之規定） 

兵棋推演測試項目 

1. 災前整備工作 

2. 應變中心開設 

3. 災情蒐集、查報、彙整、統計 

4. 民眾疏散避難與安置收容 

5. 受損道路與設施之搶修與搶修 

6. 受困民眾搜救 

7. 傷病患救護 

8. 人員、車輛、機具調度 

9. 交通管制與治安維護 

10.支援請求與聯繫協調 

11.環境清理與消毒 

12.急難救助相關事項 

103年配合事項：兵棋推演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為製作期初訪視資料夾封面，請各區公所於3月10日

前提交： 

(1)各區特色照片 

(2)防救災演練照片 

(3)各區區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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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區 鶯歌區 

103年配合事項：期初訪視資料夾照片與區徽收集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28 

區長 

協調人力，辦理
各項防救災工作 

瞭解轄內潛勢與
歷史災害情形 

103年配合事項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出席中央期初訪視(4月23日至25
日) 、期中督考(6-9月間) 、期末

評鑑(10-12月間) 

出席第一次訪談(4-6月間)
及第二次訪談(8-10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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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鑑時間：4月23日至25日。 

二. 評鑑流程： 

 

 

 

 

 

 

 

 

 

  

 

 
 

 

 

 

 

 

 

地點 訪視流程 時間 備註 

市府9樓災害應變
中心 

市府簡報 20分鐘 

書面資料審查 40分鐘 

意見交流 60分鐘 

21處第1類區公所 
 
1處第2類區公所
(由訪視小組抽出) 

現地勘查 
(公所應變中心) 

40分鐘 
公所現地勘查分為2
組同時進行，預計
需3天時間完成22區
現勘。 意見交流 20分鐘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說明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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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席人員 
(一)市府訪視部分 

市府局處：業務承辦科科長 
區公所：深耕第2期計畫公所團隊召集人 
協力團隊：計畫主持人及推動團隊成員 
軍方：業務承辦人 

(二)公所現地勘查部分 
市府局處：消防局人員 
區公所：區公所應變中心各編組成員(請派主任秘書以
上層級出席) 
協力團隊：由協同主持人或博士級人員帶隊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說明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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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所現地勘查注意事項 

(一)現地勘查地點為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二)區公所應變中心應有之圖表及資通訊設備需完整呈現 

(三)區公所應變中心各編組人員需穿著應變中心背心 

五. 書面資料準備 

(一)書面資料外殼由協力團隊製作-請提供區徽及相關圖片 

    以供製作 

(二)書面資料項目及準備方式請參考後附表格並及早做準備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說明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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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評估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市府 區公所 

進行各鄉(鎮、市、
區)地區災害潛勢調
查並研提救災因應
對策 

針對鄉(鎮、市、區)
災害潛勢地區，進
行通盤性調查分析
(如災害類別、災害
潛勢說明、災例概
述等)。 

 潛勢地點現勘提報
資料 

 擷取區級地區計畫
第2章 :環境背景及
災害分析資料 

建置(更新)鄉(鎮、
市、區)防災電子圖
資 

蒐集彙整相關潛勢
資料及圖說。 

將協力團隊提供圖資
清冊放入資料夾(第1和
第2類區公所均準備) 

鄰里簡易疏散避難
地圖之製作及教育
訓練 

依據災害類別及特
性，繪製各鄰里之
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防災避難地圖 
 定期更新機制 
 避難地圖說明簡報 
 發放記者會資料 
 校正紀錄 

 各區轄內防災地圖 
 公所發放情形資料 
 校正紀錄 
 市府提供更新機制 
(以上4項第1和第2類區
公所均準備)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項目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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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體系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市府 區公所 

檢討縣市與鄉(鎮、
市、區)之災害防
救分工與運作機
制 

1. 檢討直轄市、縣(市)政府
(局處室)災害管理任務分
工及國軍進駐機制 

2. 政府與志工團體、NGO
和民間企業之間防救災
能量之整合 

3. 針對鄉(鎮、市、區)公所
之災害防救整備能量(人
力、物力、能力)提出計
畫執行前、後之比較評
估及各年度檢討 

提供國軍支援協定
資料 

提供彙整志工團體、
NGO和民間企業之
間防救災能量相關
資料 

各區災害應變中心
設備採購清單 

公所應變中心開設國軍進
駐資料 

開口契約廠商資料(第1和
第2類區公所均準備) 

市府提供的區災害應變中
心設備採購清單 

協力團隊提供的區公所災
害應變中心現有設備清單 

協力團隊提供的本年計畫
預計產出之量化資料，如
設置看板數量、圖資種類
數量 

修訂鄉(鎮、市、
區)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 

依據災害潛勢調查結果及所
提對策，檢討鄉(鎮、市、區)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潛勢地點現勘提報資料 
 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依轄區災害類別，
編訂區各類災害
標準作業程序 

蒐集各類災害標準作業程序
資料並彙整 

 協力團隊提供的現行災
害標準作業程序。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項目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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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植災害防救能力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市府 區公所 

編訂災害防救教
育訓練教材，培
育縣市、鄉(鎮、
市、區)相關人
員災害防救素養 

教材規劃與製作，針
對授課對象類別與需
求，提供不同內容，
並規劃教育訓練方式。 
協助辦理鄉(鎮、市、
區)長講習。 

區里長講習計畫及紀
錄 

 協力團隊提供的里
長講習辦理資料 

 公所若有自行辦理
之防災教育訓練可
一併提供 

(以上2項第1和第2類區
公所均準備) 

鄉(鎮、市、區)
公所災害防救應
變演練，並納入
國軍、學校、醫
院、公用事業等 

規劃鄉(鎮、市、區)公
所災害防救應變演練
內容。 

第一次四方會議紀錄
(該紀錄為決定兵推
公所之依據)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項目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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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時緊急應變處置機制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市府 區公所 

建立鄉(鎮、市、
區)災害防救應
變機制 

1. 規劃鄉(鎮、市、區)災害應變
中心開設場所 

2. 彙整鄉(鎮、市、區)災害應變
中心(小組)編組人員名冊及緊
急連絡通訊 

3. 製作災害應變中心表單，包括
簽到(退)表、排班輪值表、會
議紀錄表、疏散撤離、收容人
數統計表等 

4. 編訂應變中心(小組)作業手冊，
如開設場所、開設等級、進駐
單位，通知方式及人員簽到
(退)管制、任務分工等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場所資料(第1和第2
類區公所均準備) 

 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人員名冊及緊急連
絡通訊 

 災害應變中心表單 
 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無則免) 

修訂現行災害通報、
疏散措施、災情查
報通報流程及相關
作業 

檢討修訂現行災害通報、疏散
措施、災情查報通報流程及相
關作業 

災情查報通報
計畫及作業程
序 

市府提供的災情查報
通報計畫及作業程序 

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時，協力團隊
進駐協助研析預判
災情 

1. 提供災情預判資料 
2. 製作相關災害日誌 

區級應變中心開設資
料(未有開設則免)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項目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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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災害防救資源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市府 區公所 

調查縣市及鄉
(鎮、市、區)災
害防救人員、物
資、場所、載具
及裝備機具等資
源 

依據內政部「風災震災火災爆
炸災害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管理
規定」，落實調查縣市及鄉
(鎮、市、區)災害防救人員、
物資、場所、載具及裝備機具
等資源，並備妥書面清冊。 

EMIS更新計畫。 公所防救災資源資料
書面清冊(公所冊)。 

擬訂物資儲備機
制，並與民間簽
訂民生物資相關
合約，提供災時
必要用品 

彙整全縣(市)民生物資儲備處
所清單。 
民生物資儲備處所安全性檢查
(如結構、消防安全等)。 
指定物資儲備管理人員與建立
維護管理機制。 

 各區轄內民生物資
儲備處所資料 

 各區轄內民生物資
物資儲備處所安全
性檢查調查表 

 協力團隊提供的物
資儲備管理人員及
物資儲備維護管理
機制資料 

 民生物資開口合約
資料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項目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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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災害防救資源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市府 區公所 

評估避難場所收容
能量 

1. 調查轄內適合災害類
型各避難場所，包括
收容面積、收容能量、
設備，並訂定最大收
容容量等資訊。 

2. 建立避難場所管理人
相關資訊清冊並定期
更新。 

 各區轄內避難場所
清單 

 各區轄內避難場所
安全檢查調查表 

擬訂各鄉(鎮、市、
區)危險區域避難
逃生路方向、調查
避難場所設置防災
避難看板之地點，
每年每鄉(鎮、市、
區)至少設置一處 

1. 依鄉(鎮、市、區)災
害特性，擬訂規劃避
難疏散方向。 

2. 每年每鄉(鎮、市、
區)至少擇定一處示
範點設置防災避難看
板。 

過去已設置之防
災避難看板資料 

 市府提供的已完成
之防災避難看板資
料。 

 本年度防災避難看
板設置地點資料。 

(以上2項第1和第2類區
公所均準備) 

37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項目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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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創新項目 
 

103年配合事項  103年度期初訪視項目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訪視項目 市府 區公所 

國際災害案例 由協力團隊協助製作資料 

防災社區推動成果 

深耕計畫成果資訊網 

海嘯模擬圖 

雨量警戒值 

防災公園建置成果 防災公園成果資料  

本年度業務訪評之創
新作為資料 

業務訪評創新作為資料 
(第1和第2類區公所均準備) 



防汛自主檢核表 

區公所 

內容依實際狀況持續檢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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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自主檢核表 

內容依實際狀況持續檢視更新 

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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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自主檢核表 

內容依實際狀況持續檢視更新 

區公所 

41 



防汛自主檢核表 

內容依實際狀況持續檢視更新 

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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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4月15日前函復檢核結果 

請相關局處(含區公所)依檢核表整備相關防汛設備、器材及

物資，於103年4月15日前將自主檢核結果函復業務單位。 

除每年汛期前實施外，於每次颱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通報

本府各局處及各區公所辦理。 

自主檢核共計16
局處(含區公所) 

防汛自主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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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檢核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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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業務評鑑 
評鑑期程 

評核日期 0900-1230 1330-1700 

103年4月15日(二) 新店區公所 烏來區公所 

103年4月17日(四) 樹林區公所 鶯歌區公所 

103年4月21日(一) 石碇區公所 坪林區公所 

103年4月22日(二) 板橋區公所 新莊區公所 

103年4月24日(四) 土城區公所 三峽區公所 

103年4月29日(二) 五股區公所 八里區公所 

103年5月 1日(四) 石門區公所 金山區公所 

103年5月 6日(二) 淡水區公所 三芝區公所 

103年5月 8日(四) 泰山區公所 林口區公所 

103年5月13日(二) 汐止區公所 萬里區公所 

103年5月15日(四) 永和區公所 中和區公所 

103年5月21日(三) 瑞芳區公所 貢寮區公所 

103年5月22日(四) 三重區公所 蘆洲區公所 

103年5月27日(二) 雙溪區公所   

103年5月29日(四) 深坑區公所 平溪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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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重點 

 各機關之間不重複評核項目，且與區政考核災防類評核以
外重複考核項目整併，以免造成區公所重複考核困擾。 

 各機關評核項目所佔權重比例，依項目多寡及與災害防救
業務關聯性，佔不同權重（3%至15%）。 

 訪評小組帶隊官由訂有實地訪查項目機關(水利局、工務
局、農業局、社會局、環保局及消防局)之首長或副首長
輪流擔任。 

 因102年度各區公所總平均僅6個公所未達85分，顯示各
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皆有一定水準，故本年計畫中，調降
80分以上未達85分敘獎額度。 

災防業務評鑑 



應變與復原工作 

公所應變中心開設 

應變工作分工 

復原工作 指揮官（區長）

作
業
組

（
役
政
災
防
課
、
人
事
室
、
會
計
室
、
政
風
室
）

工
務
組
（
工
務
課
）

經
建
組
（
經
建
課
）

民
政
組
（
民
政
課
）

環
保
組
（
清
潔
隊
）

社
會
組
（
社
會
課
、
人
文
課
）

秘
書
組
（
秘
書
室
、
會
計
室
）

消
防
組
（
消
防
分
隊
）

警
政
組
（
警
察
分
局
）

衛
生
組
（
衛
生
所
）

自
來
水
組
（
自
來
水
公
司
）

電
力
組
（
電
力
公
司
）

瓦
斯
組
（
瓦
斯
公
司
）

電
信
組
（
電
信
公
司
）

副指揮官
（主任秘書）

公所進駐單位 其他進駐單位 其他協助應變單位

指揮

協助應變 協助應變

襄助

國
軍
組
（
國
軍
單
位
）

 應變：在災害發生時的因應措施，
包括災情通報、搜索救援、疏散避
難、收容安置、支援調度。 

 復原：配合減災行動使災後恢復至
（甚至更好）災前的措施，重建公
共建設、讓社會與經濟恢復正常運
作之政策，包括維生管線修復、住
宅重建、心理與就業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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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應變中心運作 



區級EOC任務與編組之共通性任務 

 作業程序 

 EOC開設 

• 通知各編組單位參加EOC編組作業。 

• 由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召開準備會議，瞭解各單位準備情形，
下達指示。 

• 災害發生時，各編組人員隨時向指揮官回報。 

 EOC撤除 

• 撤除後翌日12時前，由主辦課、室彙整初步災情及處理情
形。 

• 業務主管單位應主動負責，繼續辦理各項善後復原工作及措
施。 

區級應變中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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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會報 

 定期召開 

 每年4月及10月由各區公所召開。 

 開會內容 

 列管案件執行情形。 

 上級交辦事項執行情形。 

 檢討當年度災害應變及復原重建執行情形。 

 依實際執行經驗，核定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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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防災社區 

 103年度預計推動2-3處防災示範社區 

預算
單位 

內政部 
防災社區推動計畫 

內政部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 

社區 金山區三界里 
(內政部遴選審核中) 

中和區內南里、汐止區 
白雲里等4里擇1處 

(預計3月上旬召開複審會議)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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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各區防災公園： 

防災公園 

序號 年度 行政區 公園名稱(公所自提) 備註 
1  101年 新莊 新莊防災公園   
2  103年 板橋 板橋第一運動場 103年完成 

板橋第二運動場 
3  林口 林口社區運動公園 
4  三重 三重綜合運動場 
5  土城 土城綜合體育場 
6  中和 823公園 
7  永和 仁愛公園 
8  汐止 汐止綜合運動場 
9  樹林 樹林體育場 

10  蘆洲 柳堤公園 
11  104年 新店 大豐公園   
12  五股 洲子洋重劃區內公三 
13  泰山 泰山體育場 
14  淡水 公八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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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各區防災公園： 

防災公園 

序號 年度 行政區 公園名稱(公所自提) 備註 
15  105-106年 三峽 運動公園預定地(原臨時市場) 105年4區 

106年5區 16  鶯歌 親子公園 
17  深坑 兒童遊戲場 
18  三芝 第四號公園兒童遊戲場 
19  平溪 平溪國中 
20  坪林 坪林國中 
21  雙溪 三貂運動公園 
22  烏來 綜合運動場 
23  瑞芳 瑞芳公園 
24  ---- 八里 訊塘公園 依「新北市防災

公園規劃工作」
結案報告書，該
研究團隊評估不
適合施作防災公
園 

25  石碇 二格公園 
26  萬里 獅子公園 
27  石門 石門國中 
28  貢寮 環保公園 
29  金山 金山運動休閒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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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數量 執行區 

103年 
9區 

（10處） 

板橋區：第一運動場及第二運動場 
林口區：林口社區運動公園 
三重區：三重綜合運動場 
土城區：土城綜合體育場 
中和區：823公園 
永和區：仁愛公園 
汐止區：汐止綜合運動場 
蘆洲區：柳堤公園 
樹林區：樹林體育場 

104年 4處 新店區、淡水區、泰山區、五股區 

105年 4處 評估中 

106年 5處 評估中 

本市各區防災公園設置規劃： 

三重防災公園現勘 

三重防災公園現勘 

防災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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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站 

西側曬衣場 

伙食區 

以三重區三重綜合運動場防災公園規劃為例 

防災公園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逐里宣導 

 宣導對象：緊急應變計畫區域所含居民。 

 宣導內容 :針對核子事故警報聲響、碘片                              
使用及緊急防護行動進行宣導。 

 宣導成果 :  自97年起迄今，已辦理232場次，
宣導人數達3萬492人次 。 

 

 

 

 

 

 

未來規畫辦理狀況： 
 103年針對金山、萬里、石門及三芝等4區38里

辦理逐里宣導 。 

 104年針對金山、萬里、石門、三芝、雙溪及
貢寮等6區52里辦理逐里宣導。另於3月29日下
午1點假三芝國中辦理防災宣導園遊會。 

 自今年起將結合逐里疏散演練辦理，藉以建立
民眾正確的核子事故防護概念，俾使事故發生
時，能即時進行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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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里數) 
8公里範圍內之里行政區 
(*為同時在核一及核二廠8公里
EPZ範圍內) 

102年 103年 104年 

三芝區(4) 橫山里、茂長里、圓山里、新庄里 1 1 2 

石門區(9) 
山溪里、石門里、尖鹿里、老梅里、
茂林里、草里里、乾華里、富基里、
德茂里 

1 3 5 

金山區(15) 

三界里、永興里、西湖里、兩湖里、
六股里、清泉里、萬壽里、重和里、
磺港里、美田里、五湖里、大同里、
和平里、金美里、豐漁里 

1 7 7 

萬里區(10) 
大鵬里、中幅里、北基里、崁腳里、
野柳里、溪底里、萬里里、龜吼里、
礦潭里、雙興里 

1 3 6 

計38里 4 14 20 

□102年已完成演練之里行政區。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逐里演練 

□102年已完成演練之里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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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層級災害防救計畫 

擬訂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 

擬訂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 

擬訂 公共事業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 

擬訂 縣市政府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縣市政府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 

擬訂 鄉鎮市區公所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公所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各層級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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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與復原工作 

減災與整備工作 

特別工作事項 

潛勢地區改善對策 

環境背景及災害潛勢分析 

計畫概述 

防救災資源 

各單位分工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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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草案) 

區級災害防救計畫已於102年通過備查 
預計下次修訂期程為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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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更新EMIS系統 
每月月底上網更新防救災資源資料庫資訊 

單位 承辦人姓名 
板橋區 黃福順 
中和區 巫義煙 
永和區 李芸嘉 
新店區 陳春桂 
三重區 陳若倫 
新莊區 高美麗 
蘆洲區 林守信 
樹林區 莊昊晉 
土城區 鍾侑臻 
汐止區 陳怡華 
淡水區 陳沛儀 
鶯歌區 伍安義 
三峽區 賴慧文 
瑞芳區 劉建男 
五股區 張文通 
泰山區 丁肇立 
林口區 黃德源 
三芝區 江雅芳 
八里區 羅忠其 
深坑區 張峻榮 
金山區 賴建興 
萬里區 林雅婷 
坪林區 曲兆昇 
貢寮區 張容菁 
雙溪區 林振東 
平溪區 鄭金緞 
烏來區 楊忠慶 
石碇區 李依婷 
石門區 吳書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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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啟下」督導村里辦理  

          防災事項(103年) 



 建立保全清冊  

 平時則應建立里內保全對象清冊，掌握轄內行動不便
之老弱、獨居長者、或罹患慢性病等居民，以便優先
進行疏散撤離工作。  

 應定期更新及了解保全清冊資料，且律定優先順序，
將避難弱者列為優先撤離對象。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全戶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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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減災工作 

土石流潛勢溪流編號 住址 姓名 
性

別 
生日 

是否居住

在此 

是否行動

不便 聯絡電話 避難處所 緊急 

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

電話 請填是或否 

 新北 DF001 ○鄰○號 ○○○ ○ ○○○ ○ ○ ○○○ ○○○ ○○○ ○○○ 

新北 DF001 ○鄰○號 ○○○ ○ ○○○ ○ ○ ○○○ ○○○ ○○○ ○○○ 

新北 DF001 ○鄰○號 ○○○ ○ ○○○ ○ ○ ○○○ ○○○ ○○○ ○○○ 

 

督導村里辦理防災事項 



 防災地圖應用 

透過防災地圖之查詢，掌握各里轄內災害
潛勢，並進行疏散避難路線規劃、聚落週
邊環境安全評估等，同時亦可在災前加強
整備工作，災害應變中做為簡易預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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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減災工作 

 進行防災宣導  

透過里民大會結合消防單位進行防災
知識宣導。 

透過里內慶典或其他活動，請消防單
位進行防災宣導。 

透過里布告欄張貼防災重要宣導說明。 

督導村里辦理防災事項 



 避難收容所管理 

 若轄內設有避難收容所，於平時可巡視收容場所安
全與使用狀況。 

 若發現有損壞或需進行維修時，應上報區業管單位
進行修繕。 
本市目前有核訂477處收容所(社會處核定)，其中有254處學
校，223處活動中心。 

里內其它可供臨時收容之場所(如營區、廟宇、旅館、活動中
心或民宿)。  

收容場所是否安全，依災害類別區分收容功能。  

協助收容場所的物資整備。  

協助收容的志工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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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減災工作 

督導村里辦理防災事項 



「102年度新北市防災臨時收容所一覽表」處下載 
新北市政府防災資訊服務網:http://www.dsc.ntpc.gov.t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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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減災工作 

督導村里辦理防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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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應變工作 

 啟動通報措施 

當里長或民眾發現災情時，需啟動災情
查報通報措施。 

利用電話、簡訊或其他方式上報最新災
情狀況至區災害應變中心。 

新北市政府防災APP(建置中) 
民眾可使用APP-119報案，並回傳現
場照片和GPS定位資料。 

 LBS簡訊發送系統：可針對災害潛勢地
區進行圈選行動電話或市話門號，以簡
訊或語音進行通知最新防災訊息。 

 

 

 

 

督導村里辦理防災事項 



 協助疏散撤離  

確認需執行疏散撤離作業時，里長需瞭解轄內之疏散
撤離集中地點，協助警察、消防、民政或其他志工團
體。 

確認疏散交通工具、疏散路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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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應變工作 

督導村里辦理防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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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級指揮官： 

任重道遠     救災關鍵 
圖片來源：蒐集自網路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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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